附件1：

2013年省经信委工业转型升级（增量）

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2013年省经信委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工作，确保资金分配科学合理、高效公平，支持工业企业发展，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级财政部分专项资金试行竞争性分配改革的意见》（鄂政发【2012】107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9号）和《省级财政部分专项资金试行竞争性分配管理暂行办法》（鄂政办发【2013】15号）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完善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分配制度为宗旨，以项目资金竞争性分配为手段，以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资金使用的绩效性为目标，创新工业转型升级资金财政支出管理，强化绩效优先理念，建立健全科学合理、高效公正、扶优扶强、充满活力的工业转型升级资金竞争性分配机制，切实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 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范、讲求实效。把绩效管理理念和要求贯穿于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和使用的全过程，科学确定竞争性分配绩效管理重点；引入合理规范、可操作性强的竞争性分配绩效管理程序，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合理、高效。

（二）竞争分配、绩效优先。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分配引入竞争机制，由过去“一对一”的单向审批安排，转为“一对多”的选择性审批安排，建立“多中选好、好中选优”的项目竞争优选机制。把绩效目标作为资金分配和项目遴选的重要判断标准，更加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效益和效率；通过制订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资金预期使用效益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确保资金有效分配和高效使用，建立健全绩效优先、结果导向的竞争分配管理机制，逐步建立事前有绩效目标、事中有绩效监控、事后有绩效评价的首尾衔接的资金绩效管理新体系。

（三）程序公开、结果公正。通过实行竞争性分配，项目立项办法公开、标准统一，确保资金分配和项目遴选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通过邀请专家参与评审和监督部门督查跟踪，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程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暗箱操作，确保资金分配和使用结果公平、公正，实现向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转变，促进“阳光财政”建设。

三、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竞争分配内容

（一）申报资格

    1.在湖北境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企业管理规范，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
  3.生产经营、会计信用、银行和纳税信用良好；

  4.符合专项资金年度支持方向和重点；

  5.项目纳入年度项目库，企业同一项目未获得2013年国家专项资金支持；

  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3000万元及以上（平台、两化融合、软件与信息安全类项目不受此限制）；
  7.已开工，且在未来两年内能建成投产；
（2） 支持范围及重点方向

围绕装备制造、食品、电子信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医药、资源循环利用等六个重点产业和冶金、石化、轻纺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扶持以下方面：

1.鼓励发展的产业领域、企业、产品和项目；

2.行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市场化；

3、产业链、产业基地、产业集群和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4.先进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及推广、“两化”融合、质量提升、品牌创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等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

5.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公共平台及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6.重大装备首台套制造；

7.国家重大专项配套；

8.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扶持的其他项目。

（3） 分配方式

采用公开招标、专家评审的竞争性方式进行。

（4） 资金额度

省经信委工业转型升级（增量）专项资金为3.085亿元，单个项目资金额度不低于100万元，不超过1000万元。

（5） 申报主体

符合投资方向和申报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6） 申报材料要求

    1.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具体要求见2013年专项资金申请报告编写提纲）。

2.绩效目标申报表。

4、 操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发布项目申报指南

按照省政府批准的省经信委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实施方案，省经信委组织编制年度竞争性分配专项资金投资指南，结合省委、省政府年度工作重点和绩效总目标、阶段性目标，经过专家遴选，制定并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省经信委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资金申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等相关文件。

（2） 项目申报（5月25日前）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按照申请报告编制提纲要求自行编制申报材料，或委托设计部门编制申报材料，经所在县（市、区）经信委对项目进行核实并就项目合法性、真实性签署意见后，由市、州、直管市、林区经信委统一行文上报；中央在鄂及省属企业由集团签署意见、行文上报；中央在鄂及省属事业单位直接行文上报。

（3） 符合性审查（5月28日前）

省经信委对照年度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实施意见和申报指南要求，对申报项目的符合性进行审查。

（4） 专家评审（5月30日前）
省经信委成立由产业、财务、财政绩效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在省监察厅等有关部门监督下从省经信委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评审专家库、省财政绩效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采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等申报材料评审和现场陈述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评审专家按照《湖北省2013年工业转型升级（增量）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评审办法》的要求，进行现场评审评分。评审评分实行百分制，申报材料评审和现场陈述答辩各100分。

（5） 项目审定（6月5日前）
项目采取综合计分排序方式进行，其中申报材料评审评分占70%、现场陈述答辩评分占30%。项目综合得分=申报材料评审评分*70%+现场陈述答辩评分*30%。省经信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通过集体决策方式遴选拟公示项目。

（六）评审结果公示（6月8日前）
对拟公示项目，在指定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发现问题并经专家现场核查属实的项目，可按排序从备选项目中选项并公示后纳入年度支持项目。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七）上报审定（6月16日前）
省经信委将竞争性分配的初步结果报省政府审定后，省经信委下达专项资金投资计划，省财政厅下达资金计划并拨付专项资金。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3年5月9日

